
1

吉林省工程咨询协会

公 告

2020 年 第 1 号

吉林省工程咨询协会关于 2020 年

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有关事项的公告

各有关工程咨询单位：

根据《工程咨询行业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

第9号令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<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评

价标准>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规[2018]623号）的有关规定及吉

林省发展改革委《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吉林省工程咨询

协会开展2020年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工作的复函》(吉发

改审批函[2020]97号)，吉林省工程咨询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

将开展2020年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（含预评价）工作，

现将2020年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（含预评价）工作的有

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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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单位申报

（一）申报要求：申报单位应根据《工程咨询行业管理办

法》、《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评价标准》及本公告的规定和要求，

认真准备申报材料。申报单位必须填写承诺书，承诺对申报材

料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并承担由此引起的

法律责任，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后的承诺书应扫描上传

到《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评价管理系统》中。

（二）申报范围：自愿申请和注销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

评价（含预评价）的单位。

其中申请包括：初次申请、增加专业（含同时申请PPP咨询）、

仅增加PPP咨询、发生重大变更等。

（三）申报方式：申报单位通过《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评价

管理系统》在线申报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：申报材料包括单位申请表、单位证明材

料、人员证明材料、业绩证明材料等部分。

二、评审

（一）工作机制

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（含预评价）工作在规定时间

内采取在线受理、集中评审的方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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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评审机制。为确保公平、公正做好工程咨询单位乙级

资信评价（含预评价）工作，协会拟建立三级评审机制,即合

规审查、专家评审、评审委员会审查。合规审查后进入专家评

审阶段，专家评审后进入评审委员会审查阶段，根据评审委员

会审查结果作出是否给予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（含预评

价）等级的决定。

2、结果反馈机制。对合规审查中发现申报材料不合规的，

告知申报单位补充完善；对经评审委员会审查后的专家评审意

见，告知申报单位，对专家评审意见有异议的可在规定时间内

作出解释说明，解释说明材料提交专家复审，评审委员会审查；

第二次经评审委员会审查的结论为公示前最终评审结果。

3、评审委员会。评审委员会由协会工作人员和专家组成,

人数不少于7人,专家占比不少于50%。其主要职责是对专家评

审过的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（含预评价）申报材料进行审查。

评审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，即为通过。

4、选聘专家。参与乙级专业资信（含预评价）和PPP咨询

乙级专项资信（含PPP预评价）评价工作的专家由协会学术委员

会中选取。评审委员会的专家是从吉林省工程咨询协会智囊团

（智库）中选取。

（二）合规审查及反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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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会按照有关规定，对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合规审查。

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，告知申报单位应补正的

内容。审查不通过的，明确说明理由和依据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

组织专家对合规审查后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评审具体内

容包括单位证明材料、人员证明材料、业绩证明材料是否符合

条件。在评审阶段，同时对申报单位在“信用吉林”的信用记

录进行核查。

（四）评审委员会审查

评审委员会根据《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评价标准》对专家评

审过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查。

（五）意见反馈

将专家评审意见，评审委员会审查后的专家评审意见，以

及核查“信用吉林”的信用记录情况，告知申报单位，申报单

位按要求提供解释说明材料。

（六）反馈处理

处理申报单位反馈意见，组织专家进行复审，专家委员会

审查后进入公示阶段。

三、公示、公布和颁发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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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结果公示

评审结果将在吉林省工程咨询协会网上进行公示。公示期

间接受电话咨询、书面质疑及投诉，所有咨询、质疑及投诉均

应据实署名并有确切联系方式方可受理。公示期为7天。

（二）公布

公示结束后，协会汇总相关材料，确定评审结果，最终评

价结果由省发展改革委在其网站及吉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

监管平台、“信用吉林”网站和吉林省工程咨询协会网站向社

会公布。

(三)颁发证书

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(含预评价)证书分为专业资信和

PPP咨询专项资信两种，证书为电子证书。乙级资信证书有效

期为3年，预评价资信证书有效期为1年。评审结果公布后，符

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可自行在资信评价管理系统下载、打印和使

用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（含预评价)证书。

四、有关时间安排

(一)申报截止时间：2020年7月10日

(二)评审时间：2020年7月11日——2020年8月20日

(三)公示时间：2020年8月21日——2020年8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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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社会监督

协会开展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工作期间接受社会

监督，同时受理投诉和举报。

电话：0431--88521494

邮箱：756330534@QQ.com

六、技术支持

系统问题请致电：010--88337663，13810184921

申报问题请致电：0431—88521494

联系人：刘清恩，梁嘉新

附件1：2020年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申报有关事项的说

明

附件2：乙级资信评价申请表

附件3：乙级资信评价注销申请表

吉林省工程咨询协会

2020年6月9日


